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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

区公共管廊工程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

片区公共管廊工程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

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项目专项评价报

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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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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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

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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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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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

共管廊工程，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钦州石化产业园鹿

耳片区公共管廊工

程 

21,000 20 21,000 51,432.01 40.8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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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钦州石化产业园

鹿耳片区公共管

廊工程 

钦州市钦州港石化产业园区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广西钦州临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0727678752Q 

住    所 广西钦州市钦州港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 徐立锋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168万元 

营业期限 2001 年 5月 29日至 2051 年 5月 28日 

经营范围 

工业项目投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成片开发；商业

贸易、技术合作、投资咨询与服务；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开发；汽车

租赁服务；海砂淡化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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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钦州石化产业

园鹿耳片区公

共管廊工程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立项的批复》

（自贸钦审批立〔2022〕8 号）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自贸钦审批投〔2022〕27 号）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初步设计（含概

算）的批复》（自贸钦审批投〔2022〕73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04202200141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00202211170102） 

《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自贸钦审批环〔2022〕46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自贸钦应急危

化项目安条审字〔2022〕13 号）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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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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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钦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片区公共管廊工程，募集资金用途

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

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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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产业园(二期）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产业园(二期）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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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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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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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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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

园(二期）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钦州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产业园(二

期）项目 

14,000 20 14,000 50,182.82 27.9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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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

施没有法律障碍；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钦州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产业园

(二期）项目 

钦州保税港区内第八大街南面、东

海路东面的地块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1067425660F 

住    所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八大街 1 号,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国际商品直销中

心 2 号楼 2119、2218-2219 号,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二号路东面、第

八大街南面、港区二大街西面 

法定代表人 何斌 

法人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33,333.333335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3 年 4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酒类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住宿服

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再生资源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报检业务；物业管理；

住房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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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设计、代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计算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建筑材料销售；农用薄膜销售；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畜牧机

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

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钦州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产业

园(二期）项

目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立项的批复》

（自贸钦港审批立〔2022〕23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自贸钦港审批投〔2022〕76 号）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处作出的《关于钦州保

税港区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用地预审的批复》（钦保港国

土资预审〔2016〕2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

号为地字第 450704202200125 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初步设计（含

概算）的批复》（自贸钦港审批投〔2022〕110号） 

钦州市不动产登记局核发的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8447 号、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8448 号的《不动

产权证书》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450700202211150101）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不纳入环评管

理的说明》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的不需开展安

全评价的情况说明》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社会事务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不涉及林地的情

况说明》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西建工

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作出的《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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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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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项目，募集资金

用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

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

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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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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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

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陆海新通道（钦州）国

际集装箱分拨中心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陆海新通道（钦

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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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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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陆海新通道

（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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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

装箱分拨中心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陆海新通道（钦

州）国际集装箱分

拨中心项目 

9,000 20 27,500 81,447.8 11.05%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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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

施没有法律障碍。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陆海新通道（钦

州）国际集装箱

分拨中心项目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三号路与港区五

大街交汇、三号路与港区六大街交

汇的 2个地块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1067425660F 

住    所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八大街 1 号,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国际商品直销中

心 2号楼 2119、2218-2219 号,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二号路东面、第

八大街南面、港区二大街西面 

法定代表人 何斌 

法人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33,333.333335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3 年 4月 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酒类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住宿服

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新型金

属功能材料销售；木材销售；再生资源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报检业务；物业管理；

住房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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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计算器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建筑材料销售；农用薄膜销售；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畜牧机

械销售；肥料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

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陆海新通道

（钦州）国际

集装箱分拨中

心项目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立项变更

的批复》（自贸钦审批立〔2023〕1 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变更的批复》（自贸钦审批投〔2023〕8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作

出的《关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初步选址

意见》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编号为地字第

4507012022000222 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

号为建字第 450704202200181 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仓库项目

（一期）初步设计（含概算）的批复》（自贸钦审批投

〔2022〕121号）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核发的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5357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钦州市不动产登记局核发的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09953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编

号为 450700202212280101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自然资源和建设局作

出的《关于明确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环境

影响评价类别的复函》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

《关于明确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的不

需开展安全评价的情况说明》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广西华业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的《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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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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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陆海新通道（钦州）国际集装箱分拨中心项目，募集资

金用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

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0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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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

廊（二期）工程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

管廊（二期）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

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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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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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石化产业

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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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

期）工程，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钦州石化产业园公

共管廊（二期）工

程 

1,200 20 23,700 37,390.70 3.21%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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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钦州临港石化产业园

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钦州石化产业园

公共管廊（二

期）工程 

钦州港石化产业园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广西钦州临港石化产业园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4699890384F 

住    所 钦州市钦州港招商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徐立锋 

法人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20 年 2月 3日至 2060 年 2月 3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与管理；项目投资、商业贸易、技术合作、投资咨询服

务；园区物业管理（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对工业管廊的投资建设、

维护、管理及管道运营服务；对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服务；仓储

（危化品除外）；电力购销；配电网投资与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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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钦州石化产业

园公共管廊

（二期）工程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立项的批复》

（钦港审批立项字〔2016〕62号）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钦港审批规字〔2018〕24 号）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的用地意见》

（钦港国土资函【2018】320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01202110014 号、建字

第 450701202210300 号、建字第 450701201910062 号、建字第

450701202010071 号） 

《关于钦州石化园区公共管廊（二期）工程勒沟东大道段公共

管廊加层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豁免许可”的批复》（建字第

4507012020010043 号） 

《关于钦州石化园区公共管廊（二期）工程南港大道段公共管

廊加层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豁免许可”的批复》（建字第

4507012020010042 号）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初步设计变更的

批复》（自贸钦港审批投〔2020〕35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00202106220102、

450700201908260102、450700202007160102、

450700202106220202、450700202211310102、

450700202007160202、450700202009240102） 

《关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钦港环管字〔2019〕2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自贸钦应急危

化项目安条审字〔2021〕2 号）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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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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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钦州石化产业园公共管廊（二期）工程，募集资金用途

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

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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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

加工产业园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北部湾（钦州）国际粮

食加工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北部湾（钦州）

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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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北部湾（钦

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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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

工产业园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北部湾（钦州）国

际粮食加工产业园

项目 

12,000 20 12,000 60,610.76 19.8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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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

施没有法律障碍；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钦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北部湾（钦州）

国际粮食加工产

业园项目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钦州保税港区，

三号路以东，港区九大街以南，黄

海路以西，港区十大街以北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广西钦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1MA5KB56A83 

住    所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保税港区八大街 1 号企业

职工配套生活区七号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 何斌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35,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6 年 2月 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酒类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

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粮食收购；

报关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

品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纺织专用设备销售；办公

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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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批发；化妆

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航空运输设

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纸制品

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畜牧渔业饲料销售；肥料销售；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成品油批

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北部湾（钦

州）国际粮食

加工产业园项

目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立项的批复》

（自贸钦港审批立〔2021〕12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自贸钦港审批投〔2021〕63 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

和建设局作出的《关于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

初步选址及用地预审的意见》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号分别为：建字第

450704202200027 号、建字第 450704202200028 号）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初步设计（含

概算）的批复》（自贸钦港审批投〔2022〕6 号）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核发的编号为桂（2022）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0102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450700202205260101）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行政审批局作出的

《关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类别的函》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

《关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的不需开展安

全评价的情况说明》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社会事务局作出的

《关于钦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二期）不涉及林地的情

况说明》 

广西钦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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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的《中标通知书》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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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北部湾（钦州）国际粮食加工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

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

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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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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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平陆运河—钦南区金窝

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配套设施项

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平陆运河—钦南区金

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配套设施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平陆运河—钦

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配

套设施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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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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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平陆运河—钦

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配套设施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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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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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平陆运河—钦南区金窝工业

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配套设施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

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平陆运河—钦南区

金窝工业园新型材

料智造基地及综合

配套设施项目 

30,000 20 30,000 113,515.32 26.4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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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钦州市钦南区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平陆运河—钦南

区金窝工业园新

型材料智造基地

及综合配套设施

项目 

钦州市钦南区金窝工业园区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钦州市钦南区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2MA5KY4XU6F 

住    所 钦州市钦南区南珠东大街 41 号 

法定代表人 朱其南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1,4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7 年 1月 22日至 2047 年 1月 21日 

经营范围 

资产和资本管理服务；整体城镇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城镇商业设施

建设、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镇环境设施建设、城镇文化教育卫

生设施建设、城镇便民商业设施建设、城镇和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

设、征地拆迁和土地复垦土地整治和整理；政府性投资项目建设；区

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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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平陆运河—钦

南区金窝工业

园新型材料智

造基地及综合

配套设施项目 

《关于平陆运河—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

配套设施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钦南发改投〔2022〕3 号） 

《关于平陆运河—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合

配套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钦南发改投〔2022〕5

号）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50702202200002

号、用字第 450702202100014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02202251002 号） 

《关于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产业综合配套设施项目初步

设计的批复》（钦南发改投〔2022〕68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50702202251002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02202210120201、

450702202210120101、450702202210120301）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

产业项目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桂林审准资〔2022〕

723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

产业综合配套设施项目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桂林审

准资〔2022〕724 号）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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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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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平陆运河—钦南区金窝工业园新型材料智造基地及综

合配套设施项目，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

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

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

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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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中国——西部沿海粮食

产业园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中国——西部沿海粮

食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中国——西部

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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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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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中国——西部

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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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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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

园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中国——西部沿海

粮食产业园项目 
3,000 20 25,000 71,974.85 4.17%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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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钦州市钦南区粮油收储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西部沿

海粮食产业园项

目 

钦州市钦南区兰海高速以北，进港

公路西侧、进港铁路东侧。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钦州市钦南区粮油收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02MA5QG1PP3T 

住    所 钦州市扬帆北大道 2 号恒祥豪苑 7 号楼 9层 

法定代表人 王耀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21 年 5月 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拍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粮食收购；食

品进出口；粮油仓储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货物进出口；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

务；水产品批发；鲜蛋零售；鲜肉零售；新鲜蔬菜批发；新鲜蔬菜零

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初级农产品

收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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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中国——西部

沿海粮食产业

园项目 

《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钦

南发改投〔2019〕37号） 

《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钦南发改投〔2020〕57号） 

《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初步选址的意见》

（钦南自然资函〔2019〕295号） 

《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复

函》（钦南自然资函〔2020〕112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02202100110 号） 

《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一期）初步设计的

批复》（钦南发改投〔2021〕52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507002202100091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02202211150201、

450702202211150301、450702202211150401、

450702202211150501）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

目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桂林审准资〔2021〕754 号） 

《钦南区水利局关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的行政许可决定书》（钦南水利字〔2022〕149 号）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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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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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中国——西部沿海粮食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用途合法

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自身

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

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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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市浦北陈皮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市浦北陈皮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市浦北陈

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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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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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钦州市浦北陈

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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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钦州市浦北陈皮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期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钦州市浦北陈皮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14,000 20 50,000 76,607.05 18.2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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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浦北县鑫汇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钦州市浦北陈皮

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浦北县龙门镇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浦北县鑫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22054399862E 

住    所 浦北县县城金浦新区体育馆北门一楼 

法定代表人 刘春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7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2 年 10月 11日至 2032 年 10月 10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物业管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园区管理服务；旅

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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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钦州市浦北陈

皮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关于浦北县陈皮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浦

发改经发〔2022〕15号） 

《关于同意变更浦北县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浦发改经发〔2022〕27 号） 

《关于同意变更浦北县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名称的批

复》（浦发改经发〔2022〕33号） 

《关于浦北县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浦发改经发〔2022〕28 号） 

《浦北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浦北县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的审查意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22202200075 号） 

《关于钦州市浦北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保障性住房

（一期）初步设计的批复》（浦发改经发〔2022〕58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50722202200030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22202211082101）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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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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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钦州市浦北陈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

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

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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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

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

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专项债券（十五期）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

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实施方案》 指 

《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

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五期）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

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

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

区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灵山县十里工

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一期）专项评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修正）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财预〔2015〕225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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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财政厅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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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灵山县十里工

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之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

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全

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

（桂政办发〔2018〕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实的

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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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

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和承诺：即发行

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

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

字和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

意见。 

4、 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

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主管部门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

曲解。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

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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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的省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

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其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

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

模（万元） 

期限

（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次发行

规模占总

投资比例 

1 

灵山县十里工业园

电子信息产业标准

厂房及配套设施项

目（一期） 

6,000 20 30,000 62,000.77 9.68%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项目，符合《预

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

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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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发行的募投

项目，涉及 1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目实施没

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

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

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灵山县工业区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

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

及配套设施项目（一

期） 

灵山县十里工业园 

（二） 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

(www.gjsy.gov.cn)，上述募投项目所涉及的 1家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 灵山县工业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7216750489507 

住    所 灵山县灵城镇文峰路 68 号（财政局办公楼四楼） 

法定代表人 李健 

法人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08 年 6月 2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土地收储、开发与转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投资标准厂房建设及转

让、租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灵山县十里工

业园电子信息

产业标准厂房

及配套设施项

目（一期） 

《关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

目（一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灵发改投〔2021〕96 号） 

《关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

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灵发改投〔2021〕116

号） 

《不动产权证书》（桂（2022）灵山县不动产权第 0176333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50721202200199 号） 

《关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

目（一期）初步设计的批复》（灵发改投〔2022〕15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450721202210130201

（058）、450721202210250301（066）） 

《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

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钦灵

环审〔2022〕30 号） 

（四） 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

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

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

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 《实施方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

含了债券概况（债券发行计划、还本付息安排）、项目基本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入、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等必

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

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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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

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计所系在桂林市

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月 18日，经营范围

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

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制度；会计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持有广西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现行有效

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签署《专项评价报告》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

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

格。 

（三） 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律师事务所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本所为本次发

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有为本次发行提

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

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服务

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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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灵山县十里工业园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

项目（一期），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

目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能够覆盖债券

本息，符合《预算法》《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实施方案》《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已经披露了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涉及的发行没有

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

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